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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天地源                股票代码：600665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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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修订后： 

第五条  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500 号 26 层 K 单

元 

邮政编码：200122 

公司办公地点：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33 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

数码大厦 27 层 

邮政编码：710075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

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

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

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投票权征集应采取无偿

的方式进行。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作出如下修订： 

修订前： 

第四十一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

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违反《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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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修订后： 

第四十一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

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

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违反《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

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投票权征集应采取无偿

的方式进行。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房地产业务之专项自查报告

的议案。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之专项自查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房地产

业务相关事宜的承诺函》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继续做好

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办发[2013]17 号文”）和中国证监

会发布的《证监会调整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监管政策》关

于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相关要求，天地源对其在报告期内（201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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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以及捂

盘惜售、哄抬房价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专项自查，并出具了《天地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之专项自查报告》【以下简称“《自查报告》”，全文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作为天地源实际控制人西安高科（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西安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承诺如下：  

《自查报告》已如实披露了天地源在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自查情况，

如天地源因存在自查范围内未披露的闲置土地，炒地以及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

违法违规行为，给公司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议案涉及全体董事，全体董事均回避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五）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为保证公司下属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置业分公司丹

轩坊项目的顺利开发，同意其向金融机构申请委托贷款。融资金额 1.2 亿元，融

资期限为两年，融资成本为不高于固定年化利率 7.4%。 

本议案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14 点 30 分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刊登在 2016 年 7 月 9 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6

—035 号）。 

本议案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七月九日 


